沂源县档案馆政务公开实施方案
为贯彻县委、县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通知精神，大力推进执行公开、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，结合中心实际，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。
一、目标要求
立足县档案馆发展工作实际，坚持标准引领、需求导向、依法依规、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，持续推进我单位政务公开内容标准化、数字化。进一步完善我单位政务公开工作机制、公开专区、公开平台、公开内容、专业队伍，进一步提升政务公开能力和水平。
2、 推进服务公开
（一）完善执行公开。坚持规范引领，公开工作受理机构、办理流程等程序，明确申请方式、答复时限、收费标准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为加快政务服务平台建设，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数字档案馆建设，建设政务公开专区方便市民查询档案利用等有关业务，提升县档案服务水平。
（三）抓好政务公开工作人员保障，明确办公室1名专职人员负责政务公开，及时进行部门文件、会议、政策等公开，并做好文件解读工作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确定了一位班子成员分管政务公开工作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定期研究公开工作，切实抓好工作落实。
（二）加强队伍建设。办公室是政务公开工作的责任部门，具体负责政务公开工作，明确工作人员，保障必要工作力量。
（三）加大教育培训力度。组织开展业务培训、经验交流,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能力和水平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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